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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第 972/2010 號 (刑事上訴案) 

上訴人：A (XXX) 

日期：2011 年 7 月 14 日 

 

主 題： 

-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

- 再次調查證據 

- 以詐騙為生活方式 

- 刑罰的特別減輕 

 

摘 要 

 

1. 具體分析相關證據，原審法院除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上訴人

之聲明外，還聽取了證人 B、C 及 D 的證言，審查了案中有關文件，

包括上訴人並未在其手機中出現與業主“E”的電話號碼的通話記錄

（打出或打入），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一項加重詐騙

罪的事實做出判斷。 

 

2. 經分析有關的證據，並結合一般經驗法則，可合理且顯而

易見地得出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實施了詐騙行為並無明顯錯誤之

處，亦沒有違反“罪疑從無”原則。 

 

3. 由於在原審判決中並未發現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2

款所指之瑕疵，無需按照第 415 條規定再次調查證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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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根據上訴人的犯罪紀錄及有關犯罪事實，可發現上訴人已

是多次行騙，被害人當中包括為其誕下一名女兒的同居女友。基於有

關的犯罪事實，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人經常作出詐騙行為，並以此為生

活方式，並無不當之處，亦無錯誤適用法律。 

 

5. 上訴人在審判聽證前已將詐騙金額退回被害人，因此，按

照《刑法典》第 22 條結合第 201 條第 1 款規定，必須對上訴人的刑

罰作出特別減輕。 

 

 

 

裁判書製作人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譚曉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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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議庭裁判書 
 

 

 

編號：第 972/2010 號 (刑事上訴案) 

上訴人：A (XXX) 

日期：2011 年 7 月 14 日 

 

 

一、 案情敘述 

 

於 2010 年 10 月 29 日，上訴人 A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

CR4-09-0200-PCC 號卷宗內被裁定觸犯一項《刑法典》第 211 條第 4

款 b)項所規定及處罰的「加重詐騙罪」，被判處四年徒刑。與卷宗

CR2-08-0338-PCC 之刑罰競合，單一刑罰為八年徒刑。 

另外，其被控的一項《刑法典》第 244 條第 1 款 c)項及第 245

條所規定及處罰之「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」及兩項《刑法典》第

244 條第 1 款 a)項所規定及處罰之「偽造文件罪」，被判處罪名不成

立。 

 

上訴人不服，向本院提起上訴，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（結

論部分）： 

1. 被上訴法院在欠缺足夠證據證明上訴人作出偽造文件的行

為及使用明知屬偽造的證明文件的情況下，錯誤形成心

證，而視某部分事實獲證實，明顯違反限定證據價值的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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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以及疑罪從無原則(in dubio pro reo)； 

2. 因而存有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2 款 c)項在審查證

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； 

3. 因此應按照疑罪從無(in dubio pro reo)原則，視有關事實不獲

證實； 

4. 在欠缺足夠事實認定的情況下，應開釋上訴人所有的控罪； 

5. 上訴人一直以來均有正當職業，其經濟來源主要來自該些

職業的收入，並非如被上訴法院所認為經常作出詐騙行

為，並以此為生活方式； 

6. 故不符合《刑法典》第 211 條第 4 款 b)項加重詐騙罪的構

成要件； 

7. 應改判《刑法典》第 211 條第 1 款規定並處罰的詐騙罪； 

8. 由於詐騙罪屬半公罪，而被害人已聲明撤訴(見卷宗第 498

至 499 頁)，因此該犯罪應基於被害人撤訴而不能繼續進行

有關訴訟程序； 

9. 在同意被上訴法院所認定的詐騙與偽造文件存有吸收關係

的基礎下，有關的三項偽造文件罪亦不應處罰； 

10. 因此，應判處上訴人所有罪名不成立； 

11. 倘若 尊敬的法官閣下不這麼認為，亦應基於上訴人已全

數返還所有涉及的金額作為有關案件所涉及之全部賠償，

按照《刑法典》第 221 條援引第 201 條的規定，而對上訴

人所判處的刑罰作出特別減輕。 

最後，上訴人作出下列請求： 

1. 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各位法官 閣下命令再次調查證據，

尤其是聽取嫌犯、證人 B、C 及 D 在審判聽證之證言，判



972/2010  p.5/32 

處上訴人所提起之上訴理由成立，廢止被上訴的合議庭裁

判，並決定如下： 

– 視有關偽造文件及使用偽造證明文件的事實不獲證

實，並開釋上訴人所有的控罪；或 

– 將加重詐騙罪改判詐騙罪，而詐騙與其他偽造文件罪存

有吸收關係，並因被害人撤訴而終結有關訴訟程序，判

處上訴人所有罪名不成立；或 

– 對被上訴的判決書中判處上訴人的刑罰作出特別減輕。 

2. 請求公正審理！ 

 

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，並提出下列理據（結論部分）： 

1. 本案中，嫌犯 A 被原審法院裁定觸犯一項澳門《刑法典》

第 211 條第 4 款 b)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詐騙罪，判處 4

年徒刑，與卷宗 CR208-0338-PCC 之刑罰競合，單一刑罰

為 8 年徒刑。  

2. 尌一項澳門《刑法典》第 244 條第 1 款 c)項及第 245 條所規

定及處罰的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及兩項澳門《刑法典》

第 244 條第 1 款 a)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，原審合

議庭認為已被加重詐騙罪吸收，因此判處罪名不成立。 

3. 上訴人(即嫌犯)不服原審法院的判決，認為原審合議庭裁判

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，且違反了《刑法典》第 211

條第 4 款 b)項的規定，應判處上訴人所有罪名不成立，即

使不這樣認為，亦應特別減輕刑罰。 

4. 上訴人在其上訴詞中主要提出了以下幾方面的問題： 

(1) 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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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法律適用錯誤； 

(3) 刑罰的特別減輕。 

5. 針對第 1 個問題，上訴人指責原審合議庭在欠缺足夠證據

及錯誤審查證據的情況下形成心證，明顯違反限定證據價

值的規則及罪疑從無原則。 

6. 所謂“審查證據明顯錯誤”，司法實踐一致認為是指法院在

認定事實時，明顯違反經驗法則，或以不符合邏輯、專斷

或矛盾的判斷為依據，或不遵孚有關具約束力的證據或職

業規則，其中“明顯”者為一般常人亦能輕而易舉且無須深

究便能察覺的情況。 

7. 本案中，我們並不認為原審合議庭審查證據的過程中存有

任何明顯錯誤。 

8. 根據已證事實，2007 年 11 月，上訴人偽造並利用一姓名為

E 的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，委託地產行東主 B 將屬 E 所有

的涉案單位出售予 F，並訂立買賣合同，收取了 HK$20,000

圓訂金，F 又將單位轉售予 G，與其同時，真正的 E 亦將

單位出售予第三者，在辦理按揭手續時懷疑有人假冒其本

人轉售單位，在與上訴人對質期間，上訴人暗中更改合同

中賣方的身份證編號，真正的 E 發現後，逐同各人前往報

警，為掩飾罪行，上訴人故意改變聲線，與 A 通話，百般

推諉，又偽稱曾受一名自稱 E 的人士委託出售涉案單位，

並為此提供了證人。 

9. 對本案事實的認定，原審庭是建基於多名證人的證言及卷

宗資料，包括在庭審期間，上訴人雖多番聲稱通過電話聯

絡其所謂的業主“E”，但司警人員明確表示上訴人所指的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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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號碼從未在其手機中出現(打出或打入)；除了 A 曾與“E”

通話外，沒有任何人士接觸過“E”，上訴人從未能，包括在

調查期間，攜同“E”出現，而 A 又指“E”的聲音是上訴人假

扮的；上訴人所提供的證人否認知悉上訴人曾受“E”委託出

售樓孙，反指已數年未與上訴人聯絡。 

10. 上訴人質疑原審法院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作出了錯誤

的自由心證，不應認定上訴人偽造文件並利用該文件行

騙，實質上是在質疑法院的自由心證。 

11. 無疑，法院在證據審查過程中依循的自由心證原則，必須

是在以客觀的、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

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，如原審法院根據自由心證原則，

經客觀綜合分析案件的所有證據並對事實作出判斷，其中

並沒有違背任何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，

上訴人不得質疑原審法院的事實審結果。 

12. 換句話說，只有當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以形成其內心確信

時犯有明顯錯誤，違背了任何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

的經驗法則時，上訴法院方可通過上訴機制介入加以審

查，否則原審法院基於其內心確信而做出的事實認定不受

上級法院的審查。 

13. 原審合議庭是在綜合各方證人及卷宗證據的情況下作出事

實的判斷，過程中並沒有任何明顯違反證據規則或經驗法

則可言，上訴人的此項理由不能成立。 

14. 上訴人提出的第 2 個理由是其具正當職業，並非以詐騙為

生，其行為並不構成《刑法典》第 211 條第 4 款 b)項的加

重詐騙罪，且被害人已聲請撤訴，應判處上訴人的所有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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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不成立。為此，上訴人在上訴狀中附入上訴人在 2005 年

在酒店工作期間取得同事嘉許的嘉許狀。 

15. 《刑法典》第 211 條第 4 款 b)項規定，行為人以詐騙為生

活方式，構成加重詐騙罪。 

16. 是否以詐騙為生，必須考究行為人是否習以為常地作出欺

詐行為，並以獲得的利益維持其生計。 

17. 根據原審合議庭裁判書所轉錄的 CR2-04-0130-PCC 卷宗中

已證事實，在 1997 年至 1998 年期間，上訴人以協助他人辦

理中國因公護照以及在澳門的工作證件為由，收取被害人

HK$55,000 及 MOP$20,000，最終被證明沒有辦理該等證件

的能力，亦未打算協助被害人辦理證件，2005 年被判一項

加重詐騙罪成立，處 2 年 6 個月徒刑，緩刑 3 年執行。 

18. 被轉錄的 CR2-08-0338-PCC 合併 CR3-08-267-PCC 卷宗的已

證事實表明，2005 年至 2007 年期間，上訴人以類似的手法

向多人行騙，涉及的款項高達澳門幣 85萬圓，其中包括 2007

年至 2008 年期間，上訴人冒充其家人的簽名，將家人的物

業出售予被害人 B(亦為本案涉案人士)，騙取了被害人

HK$80,000 的訂金；同期，上訴人利用取得的一新加坡公司

在 XX 國際速遞(澳門)有限公司的貨運脹戶號碼，為其本身

公司提供貨物速遞服務，騙取了近澳門幣 45 萬圓運輸費；

2006 年期間，上訴人分別以購買公司股份、汽車及替工作

的 XX 酒店購入魚貨等藉口，騙取其前女友超過港幣 25 萬

圓的款項；2005 年至 2006 年期間，上訴人在與另一名前女

友(被害人)同居期間，藉口買賣車輛，用被害人的信用卡進

行簽賬，使其損失澳門幣 6 萬圓，在 2010 年 4 月 7 日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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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裁判中，上訴人被判一項巨額詐騙罪、一項相當巨額詐

騙罪、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、一項巨額詐騙罪及一項濫用

信用卡罪成立，合處 6 年實際徒刑。 

19. 毫無疑問，上訴人是一個詐騙慣犯。 

20. 結合本卷宗及 CR2-04-0130-PCC 卷宗、CR2-08-0338-PCC 卷

宗中上訴人所作的有關工作及收入的聲明，即使上訴人遞

交的工作證明屬實，我們亦必須承認，上訴人被囚前失業

多年，偶而擔任替更的士司機，沒有固定收入，可見，詐

騙所得的款項構成了上訴人生活開支的主要來源。 

21. 因此，原審合議庭對上訴人處以詐騙為生的加重詐騙罪並

沒有錯誤適用法律。 

22. 最後，上訴人認為已向被害人全數返還所騙取的金錢，符

合《刑法典》第 66 條第 1 款的規定，刑罰應予特別減輕，

同樣是不具理由的。 

23. 《刑法典》第 66 條規定的精髓在於，無論是否出現《刑法

典》第 66 條第 2 款所列舉的各種情節，包括對造成之損害

盡其所能作出彌補，只有“在犯罪之前或之後或在犯罪時存

在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，或明顯

減少刑罰之必要性之情節”，法庭在判刑時才可做出特別減

輕。 

24. 刑罰的特別減輕只有在例外情況下才可適用。 

25. 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211 條第 4 款 b)項，加重詐騙罪的刑幅

介乎於 2 年至 10 年。 

26. 本案中，上訴人非為初犯，在庭審期間仍多番詭辯，企圖

自圓其說，對其犯罪行為欠缺悔意，絲毫沒有出現可明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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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輕事實不法性或行為人罪過的情節，或明顯減少刑罰必

要性的情節。上訴人的犯罪歷史亦佐證了這一點，上訴人

往往以家人或女朋友為對象，利用他們的信任，騙取金錢，

情節惡劣，故意程度相當高。 

27. 原審法院對上訴人科處 4 年實際徒刑的決定，是在充分考

慮了上訴人的人格、生活狀況、犯罪前後的行為及犯罪情

節作出的，與其罪過相符，並不存在任何減輕情節，亦無

違反《刑法典》有關量刑方面的規定或相關的法律精神。 

28. 因此，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。 

最後，檢察官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，應判處上訴

人不得直，維持原審法院的判決，並提出下列請求： 

1. 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，一如既往，作出公正裁

判！ 

 

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

法律意見，經分析案件的具體情況，同意檢察院司法官在其對上訴理

由闡述的答覆中所提出的觀點和論據，認為原審法院以加重詐騙罪判

處上訴人並無不當之處，但在量刑方面則考慮上訴人已賠償予被害

人，應特別減輕其刑罰，故可裁定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，

改判其較輕刑罰。 

 

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，組成合議庭，對上訴進行審理，

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。 

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14 條規定舉行了聽證，並作出了評

議及表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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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事實方面 

 

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： 

1. 2007 年 7 月 2 日，E(XXX)購買了東望洋新街 XXX 號 XXX

地下 D 單位。 

2. A 認識 XX 地產公司的負責人 XXX 及 XXX 地產公司的負

責人 B。上訴人因熟識地產中介人的不動產買賣活動，亦

知澳門不動產買賣的手續，企圖透過上述地產公司取得某

些不動產所有人的身份資料，然後假冒有關不動產的所有

人出售不動產，騙取金錢，上訴人因此經常在上述地產行

流連，並取得兩名地產行東主的信任。 

3. 在未查明方式下，上訴人取得了上述單位鎖匙並從不明途

徑 偽 造 了 一 張 澳 門 永 久 性 居 民 身 份 證 ， 編 號

XXXXXXX(X)，姓名為 E(XXX)，證件的中文名及證件編號

均與東望洋新街 XXX 號 XXX 地下 D 室所有人 E 的證件吻

合，但照片及其餘身份資料均與 E(XXX)不符。 

4. 2007 年 12 月某日，A(上訴人)前往 XX 地產，向東主 B 表

示受東望洋新街 XXX 號 XXX 地下單位的所有人 E(XXX)

委託出售上述單位，售價港幣 75 萬，上訴人委託 B 的地產

行代為出售，並將單位鎖匙、上述偽造的編號 XXXXXXX(X)

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複印本及該單位的物業登記書面報

告(查屋紙)交予 B，B 遂為上述單位尋找買家。 

5. 2007 年 12 月 21 日，F(被害人)前往 XX 地產，表示欲購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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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望洋新街 XXX 號 XXX 地下 D 單位，經 A 帶領被害人前

往觀看單位後，被害人表示願意以港幣 75 萬圓購入單位。

B 於是致電 A(上訴人)告知有關事情，上訴人回覆表示單位

所有人 E 接受交易。 

6. 翌日，A(上訴人)前往 XX 地產，向 B 出示上述偽造的編號

XXXXXXX(X)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正本，B 核對資料

無誤後，便擬訂一份樓孙買賣合約。同日中午約 1 時，上

訴人駕車接載 B 及 F(被害人)，訛稱前往與 E 見面及簽署合

約，但在途中，上訴人訛稱收到 E 來電，表示 E 未能抽空

見面。 

7. 翌日(12 月 23 日)上午，F(被害人)在 XX 地產先簽署了上述

樓孙買賣合約(買方)，並交付港幣 20,000 圓訂金予 B。之後，

B 通知 A(上訴人)，上訴人要求 B 將樓孙買賣合約及港幣

20,000 圓訂金交予上訴人，由上訴人轉交 E。B 相信上訴人，

將樓孙買賣合約及港幣 20,000 圓交予上訴人。 

8. A(上訴人)離開 XX 地產後，在樓孙買賣合約上簽上“E”的姓

名，並將上述港幣 20,000 圓據為己有。翌日(12 月 24 日)，

上訴人將上述樓孙買賣合約交還 B，合約上的賣方已有假

冒“E”的簽名，見証人上則簽上“A”的字樣。 

9. 往後數日，B 多次要求 A(上訴人)聯絡 E 盡快辦理餘下手

續，但每次上訴人均回覆稱 E 未能抽空。直至 2007 年 12

月 29 日，上訴人將兩個流動電話號碼 6XXXXXXX 及

6XXXXXXX 告知 B，表示為 E 之聯絡電話，著 B 自行聯絡

E。B 多次致電上述電話，均未能接通，但每次 B 致電上訴

人告知未能找到 E 後，上訴人答應代為聯絡(事實上，上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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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使用的電話 6XXXXXXX 並沒有與上述兩個電話有任何

通訊記錄)，未幾，上訴人便會致電 B，以沙啞的聲線假扮

E，答應 B 到 XX 地產辦理餘下手續，但每次答應後均沒有

出現。 

10. 2008 年 1 月，A(上訴人)將一張借據交予 B，借據上註明 E

向上訴人索取另外港幣 20,000 圓作為上述東望洋新街 XXX

號 XXX 地下 D 室交易之訂金，並附有上述偽造的編號

XXXXXXX(X)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複印本，上訴人企圖

令 B 相信假冒 E 的存在。 

11. 同月(2008 年 1 月)，F(被害人)持 XX 地產的樓孙買賣合約將

上述單位轉售予 G，其後 G 向銀行辦理按揭手續。 

12. 另一方面，上述單位真正所有人 E(XXX)於 2008 年 1 月透

過 XX 地產東主 H 將單位轉售予 XX 地產 I。E 在辦理消取

銀行按揭手續時獲告知另有買家正在申請單位的按揭，因

此懷疑有人冒充其本人將單位轉售。 

13. 2008 年 2 月 14 日，E 聯同 H 及 I 前往 XX 地產，向 B 查詢

事件及要求觀看在XX地產訂立的樓孙買賣合約，當時A(上

訴人)亦在場，E 表示須報警處理，此時，上訴人突然外出，

不足一分鐘便返回 XX 地產，手上拿著上述合約的複印本，

聲稱剛由一名 E 的男子傳真予上訴人的，但上訴人拒絕讓

在場人士觀看合約，只願意讀出合約的內容，在宣讀時，

上訴人故意錯讀合約上賣方的證件編號，意圖令在場人士

相信是有另一名 E 存在。 

14. 但在場的 E 要求觀看合約上交易的樓孙地址，A(上訴人)恐

事敗，與 B 走進 XX 地產的一間房間，上訴人塗改合約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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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本上的賣方證件編號及在單位地址“D 座”前加上英文字

母“E”後再複印，之後上訴人將更改後的合約複印本上的買

方身份資料塗去，B 已感到上訴人的行為不當，但希望平

息事件，沒有阻止上訴人的行為，其後，上訴人將該複印

本交予 E 觀看，E 發現複印本上賣方證件號碼及地址有塗

改痕跡，感覺事態嚴重，於是與眾人前往司法警察局報警。

前往警局途中，B 為免事件鬧大，將上述經塗改的合約複

印本丟棄在街上，其後被司警尋回。 

15. B 在接受司警詢問後，知道交易可能涉及一屋兩賣，方知

事情嚴重，立即要求上訴人通知假冒 E，要求與假冒 E 直

接通話，之後接獲多個自稱 E 的來電，雖然該名自稱 E 的

男子故意改變聲線，但 B 感覺是 A(上訴人)的聲音。經司警

調查 B 的流動電話通話紀錄後，證實有兩次來電的電話號

碼是 6XXXXXXX，該電話的登記人 C 於 2008 年 5 月 5 日

接受司警詢問，表示不認識 A(上訴人)，但於 2008 年 5 月

15 日，C 主動前往司警局，表示認識上訴人，曾將

6XXXXXXX 流動電話號碼供上訴人使用，上訴人並教唆 C

向司警表示不認識上訴人。而 XXX 亦向司警表示上訴人曾

向其提供的 6XXXXXXX 作為聯絡電話。 

16. A(上訴人)在司警局接受詢問時表示，於 2007 年 12 月在黑

沙環 XX 水電工程有限公司聊天時遇見一名叫 E 的男子，

該名 E 詢問上訴人是否有興趣購買上述單位，XX 水電工

程有限公司職員可證明。其後警司分別詢問 XX 水電工程

有限公司職員吳 XX、吳 XX 及吳 XX，她們均表示認識上

訴人，但從沒聽過上訴人與他人談及買賣樓孙的事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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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經身份證明局回覆，證實上述編號 XXXXXXX(X)澳門永久

性居民身份證的資料與身份證明局檔案資料不符。  

18. 是次事件中，F(被害人)損失了港幣 20,000 圓。 

19. 上訴人在自由、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，故意偽造 E 的澳

門居民身份證，並向 B 出示該證件，假冒 E 出售一所不動

產，於 2007 年 12 月 23 日故意假冒 E 簽署一份樓孙買賣合

約，於 2008 年 1 月假冒 E 簽署一份收取港幣 2 萬圓的聲明，

成功令地產行負責人 B 及買家 F 誤信上訴人是 E 的受託

人，令 F 向上訴人交付了購買不動產的訂金港幣 2 萬圓。

上訴人為了獲得不正當利益，使用偽造的身份證明文件，

假冒簽名的買賣合約及假冒簽名的聲明書，目的為冒認有

關不動產的所有人 E 出售不動產，其行為影響到身份證明

文件及一般文件的公信力及效力，上訴人以上述欺詐手段

騙取 F 的金錢，令 F 遭受金錢損失。 

20. 上訴人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，且會受法律制裁。 

* 

此外，還查明： 

21. 根據其刑事紀錄，上訴人非初犯，因觸犯： 

- 一 項 加 重 詐 騙 罪 ， 於 2005 年 6 月 7 日 在 卷 宗

CR2-04-0130-PCC 內被判處 2 年 6 個月徒刑，緩期 3 年執行，並

於 3 個月內作出賠償。有關判決於 2005 年 9 月 1 日轉為確定。 

有關犯罪事實如下： 

『1997 年約 10 月份，嫌犯向被害人 XXX（身份資料載於卷宗第 138

頁）聲稱可以替其居在內地福建省的妻子辦理合法的中國因公護照，以便

其妻可以來澳，但需交付港幣 31,000 圓作為有關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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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嫌犯亦聲稱可以為中國內地人士辦理來澳工作的證件，並著

被害人作為介紹人。  

被害人聽後深信不疑。  

1997 年 10 月中旬，被害人為辦理其妻子來澳的證件，向嫌犯交付

了澳門幣 20,000 圓。  

1997 年 12 月，被害人在中國福建聯絡了數名有意來澳工作的人士

（見卷宗第 27 頁），並將此事告知嫌犯。  

嫌犯表示為辦理來澳工作的證件，需向上述每名人士收取港幣

10,000 圓作為有關的費用。  

1997 年 12 月 25 日，被害人作為中介人，將港幣 55,000 圓（見卷宗

第 28 頁）轉交予嫌犯，作為為有關人士辦理來澳工作證件的費用。  

上述款項是由卷宗第 27 頁所載人士，包括 XXX（8,000 圓）、XXX

（8,000 圓）、XXX（8,000 圓）、XXX（8,000 圓）、XXX（8,000 圓）、XXX

（5,000 圓）及 XXX（10,000 圓）交予被害人再轉交予嫌犯的。  

1998 年農曆新年期間，嫌犯向被害人稱為其妻所辦理的中國因公護

照沒有批出，但可為其辦理其他旅遊證件，並需再交付澳門幣 30,000 圓作

為有關費用。  

為替其妻取得來澳的證件，被害人應嫌犯的要求交付了上述款項。  

1998 年 4 至 5 月期間，嫌犯對被害人稱其妻的證件已辦妥，但需要

再交付澳門幣 13,000 圓作為有關費用。  

為盡快取得有關證件，應嫌犯的要求，被害人交付了有關款項。  

然而，嫌犯並沒有為被害人的妻子辦理任何的證件。  

此外，嫌犯亦沒有替被害人辦理其作為中介人所委託的有關來澳工

作證。  

被害人多番向嫌犯追討其所交付的上述款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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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應付被害人，嫌犯分別從 1998 年 4 月 18 日及 1998 年 6 月 3 日向

被害人開出金額為澳門 17,000 圓及澳門幣 63,000 圓的支票（編號為

MA828965 及 MA470946，載於第 22 及 23 頁）。  

但最後，有關支票均無法兌現。  

直到目前為止，嫌犯並沒有辦理過其向受害人承諾的任何證件，亦

沒有將因辦證而收取的費用返還予被害人。  

嫌犯明知自己沒有辦理上述證件的能力，亦從沒打算為被害人辦理

有關證件，但仍然向被害人聲稱可以為其妻子及同鄉辦理來澳的證件。  

嫌犯以被害人急於取得證件的心理，多次向被害人收取有關費用，

意圖使自己獲得不正當的利益，令他人蒙受財產上的損失。  

嫌犯在自由、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實施上述行為。  

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許，並會受到法律的相應制裁。』 

- 一項巨額詐騙罪、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、一項相當巨額

詐騙罪、一項巨額詐騙罪及一項濫用擔保卡或信用卡罪，於 2009

年 6 月 4 日在卷宗 CR2-08-0338-PCC(卷宗 CR3-08-0267-PCC 被併

至有關卷宗)內被判處 1 年 9 個月、3 年 6 個月、2 年 9 個月、1

年 6 個月及 9 個月徒刑，五罪競合，單一刑罰為 6 年徒刑，並須

向被害人作出賠償。於 2009 年 11 月 5 日，中級法院作出裁判，

將有關卷宗發還重審(尌民事賠償方面)。於 2010 年 4 月 7 日，作

出重審裁判，上訴人 A 之徒刑維持不變，且須賠償 B、XX 國速

遞(澳門)有限公司、J 及 K 的財產損失，分別為港幣 80,000 圓、

澳門幣 442,115.58 圓、港幣 162,868 圓及澳門幣 40,000 圓，各賠

償金額均須附加由判決確定日起直至完全繳付時之法定利息。有

關判決於 2010 年 4 月 19 日轉為確定。 

有關犯罪事實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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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B(被害人 )是位於本澳 XX 新街 83-85 號 XXX1 樓 D 座“XX 地產”

的東主。  

約 2006 年，B 透過一宗樓孙買賣事宜認識第一嫌犯。雙方之後一直

保持聯絡。  

為了獲得不正當利益，第一嫌犯向 B 訛稱其家人出售樓孙單位並以

相宜價格誘使 B 購入，從而騙取 B 的金錢。  

2007 年 11 月具體日期不詳，第一嫌犯到“XX 地產”找 B，並向 B 訛

稱其胞妹委托其以香港幣 600,000 圓出售位於本澳 XX 新巷 5 號 XX 大廈 4

樓 B 座單位，該單位是屬於其胞妹 XXX 與 XXX 所有。B 信以為真，在查

核過該單位的物業登記資料後便決定購買該單位。  

當時，第一嫌犯訛稱其胞妹未能前來簽署買賣合約，因此向 B 提議

由其將訂金及買賣合約轉交其胞妹。  

B 不虞有詐，於 2007 年 11 月 19 日，將香港幣 50,000 圓的現金訂金

及已簽署的樓孙買賣合約 (一式三份 )一併交予第一嫌犯，以便交其胞妹辦

理相關手續。  

事實上，XXX 及 XXX 從沒有委托第一嫌犯出售位於 XX 新巷 5 號

XX 大廈 4 樓 B 座單位。  

為此，第一嫌犯冒充 XXX 的簽名簽署訂立樓孙買賣合約，使 B 確

信 XXX 以香港幣 600,000 圓將其位於 XX 新巷 5 號 XX 大廈 4 樓 B 座單位

向其出售，並收取 B 香港幣 50,000 圓的訂金。  

其後，B 多次要求第一嫌犯提交業主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以便辦理

樓孙買賣合約及轉名手續，但第一嫌犯一直以藉口拖延而沒有提交。  

2008 年 1 月 18 日，B 接獲一名自稱“XXX”女子的來電要求再交付訂

金香港幣 30,000 圓，B 答應並向第一嫌犯交付香港幣 30,000 圓訂金，第一

嫌犯向 B 訂立收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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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後，B 多次聯絡第一嫌犯以便孜排到律師樓辦理簽署買賣合約及

交收餘款，而第一嫌犯均以藉口拖延。  

直至 2008 年 2 月，B 自行到上述單位查問究竟，被第一嫌犯母親告

知從沒有委托第一嫌犯出售該單位。B 再於同年 2 月 21 日以掛號信聯絡

XXX 及 XXX 到律師樓辦理簽署契約事宜，才被 XXX 告知該單位根本沒

有打算出售。  

XXX 為此致電第一嫌犯查詢有關單位出售事宜及要求第一嫌犯將

訂金退還，然而，第一嫌犯均以藉口拖延而沒有向 B 退回訂金，B 感覺被

騙，遂報警求助。  

經司法警察局化驗所鑑定，證實上述樓孙買賣合約上的“XXX”字樣

簽名不是由 XXX 本人所簽署，而是很可能由第一嫌犯所書寫的。  

* 

“XX 國際速遞 (澳門)有限公司”(受害公司 )主要從事貨物速遞服務。  

為了獲得不正當利益，在未能查明之日，第一嫌犯透過不明途徑取

得上述公司的一名新加坡客戶 “XXX CONTRACT MANUFACTURING 

LTD”的帳戶號碼，該帳戶是屬於 AIR-CROSS 帳戶，即該帳戶可以在世界

各地辦理貨運手續，然後再由帳戶號碼持有人以月結、一星期或兩星期形

式結算費用。同時，該帳戶亦可由帳戶持有人授權第三人使用。  

2007 年 8 月，第一嫌犯利用“XXX CONTRACT MANUFACTURING 

LTD”的帳戶號碼，企圖蒙騙“XX 國際速遞 (澳門 )有限公司”，從而騙取該

公司的速遞服務而將貨物運送至外地。為此，第一嫌犯開設一間名為“XXX

聯盛一人有限公司”，業務主要為出入口貨物貿易，經營方法是把澳門作

為中轉站，先將貨物運至本澳，然後再由澳門透過速遞公司將貨物運至國

外。該公司由第一嫌犯經營，負責貨物運送接洽，以及將貨物交給速遞公

司辦理貨物的交收手續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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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避免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，第一嫌犯以女朋友 XXX 作為“XXX

聯盛一人有限公司”的持牌人。第一嫌犯遂於 2007 年 11 月 13 日以 XXX

的名義承租位於本澳東望洋新街 XX 號 XX 大廈地下舖位開設上述公司。

同時，XXX 亦應第一嫌犯的要求登記成為該公司的持牌人。而第二嫌犯

則負責委托“白飛樂律師樓”辦理設立該公司的登記手續。  

2007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14 日期間，第一嫌犯在清楚知道“XXX

聯盛一人有限公司”沒有獲得“XXX CONTRACT MANUFACTURING LTD”

公司授權的情況下，先後使用該公司的帳戶號碼 (編號：96035XXXX)騙取

“XX 國際速遞 (澳門 )有限公司”為其提供貨物速遞服務，從而將 29 批總重

量為 3,128.50 公斤的貨物運送到世界各地，有關運費涉及新加坡幣

81,571.14 圓(折合澳門幣約 442,115.58 圓 )。  

直至 2007 年 12 月 19 日，“XX 國際速遞 (澳門)有限公司”接獲新加坡

“XXX CONTRACT MANUFACTURING LTD”投訴指“XXX 聯盛一人有限

公司”在未獲授權下向“XX 國際速遞 (澳門 )有限公司”要求提供貨物速遞服

務，因而揭發上述事實。  

* 

第一嫌犯在自由、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，故意向 B 訛稱其家人出

售住孛單位，明知自己不是單位的所有權人，仍冒充單位所有人的簽名與

他人訂立樓孙買賣合約，騙取被害人購買該單位及支付訂金，並在取得訂

金後又借故拒絕償還款項，為自己獲得不正當利益，從而令被害人造成財

產損失。  

第一嫌犯從不明途徑取得 “XXX CONTRACT MANUFACTURING 

LTD”公司的貨運帳戶號碼，從而使受害公司產生錯誤誤以為其已獲相關公

司的授權並為其提供貨物速遞服務，從而令受害公司蒙受相當巨額的財產

損失，並為自己及第三人獲得不正當利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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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，會受到法律之相應制裁。  

(二) 

第一被害人 XXX 在位於澳門祐漢街市內的“XX 魚檔”工作，該魚檔

是其父母所開設。  

於 2004 年 4 月，嫌犯 A 到“XX 魚檔”買魚，因而認識第一被害人

XXX。  

於 2006 年 1 月，當第一被害人離開其位於澳門台山 XXX 花園 XX

座 X 樓 D 室的住所大廈門口時曾兩次遇見嫌犯，並互相打招呼。  

之後，嫌犯開始追求第一被害人，並於 2006 年 2 月，嫌犯與第一被

害人發展成為情侶關係。  

於 2006 年 4 月，嫌犯開始以不同理由向第一被害人借錢，當時第一

被害人將嫌犯所借的金額及事項記在一張紙上。  

於 2006 年 5 月，嫌犯向第一被害人表示其與朋友合資開了一間車行

(店名不詳 )，嫌犯稱其前度女朋友亦有股份，因其前度女朋友想轉讓該些

股份，故嫌犯希望第一被害人買下該車行的股份，及需要第一被害人支出

港幣九萬二千圓 (HKD$92,000.00)。  

約數天後，第一被害人便先後三次到“廣東發展銀行”，分別提取了

港幣三萬圓 (HKD$30,000.00)、港幣三萬圓 (HKD$30,000.00)及港幣三萬二千

圓(HKD$32,000.00)，並分三次將上述款項交給嫌犯，總數為港幣九萬二千

圓(HKD$92,000.00)。  

於 2006 年 5 月下旬，第一被害人與嫌犯看到一輛泊在街上且貼有出

售廣告的私家車後，嫌犯要求第一被害人出資港幣二萬圓 (HKD$20,000.00)

購買一輛車牌編號為 MG-XX-XX、牌子為 WAGON-R 的白色汽車。  

之後，嫌犯向第一被害人表示上述車牌編號為 MG-XX-XX 汽車的波

箱有問題，需要拿去車行作維修，並稱因需等待零件而將該車一直放在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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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維修。  

當車牌編號為 MG-XX-XX 汽車被維修後，嫌犯向第一被害人稱該車

仍然有問題，而勸她將該車放在位於水上街市附近的一間名叫“XX”的二手

車行寄賣。  

當時，嫌犯要求第一被害人簽署一些文件，並稱該文件是表示願意

放在車行寄賣該車，嫌犯亦表示若日後真的有人購買該車時，需要第一被

害人簽署其他文件。  

於 2006 年 9 月，嫌犯轉到 XX 酒店採購部任職文員，其向被害人聲

稱與“XXX 漁欄”及“XX 酒店”相熟，及表示與“XXX 漁欄”合作交貨給“永

利酒店”，以及代第一被害人購入魚貨，然後交貨予“XX 酒店”，但首先要

第一被害人將所需款項交予嫌犯代為入貨。  

當時，第一被害人相信嫌犯的說話，故其分多次 (於 2006 年 9 月至

2006 年 12 月期間 )將有關貨款交予嫌犯作為購入魚貨的金額，每次金額由

六千至四萬多圓不等，總數約為港幣十五萬圓 (HKD$150,000.00)。  

期間，嫌犯曾交兩張蓋有“XX 酒店”印章的收貨單據予第一被害人，

但後來嫌犯稱該兩張收貨單據須交回“XX 酒店”作月結之用，故於 2006 年

10 月初取回該兩張收貨單據。  

於 2006 年 10 月中旬，嫌犯成功賣出上述車牌編號為 MG-XX-XX 汽

車，因“XX 車域”的老闆以港幣一萬一千圓 (HKD$11,000.00)向“音點”二手車

行購入該車，並於 2006 年 10 月 23 日，“XX 車域”的老闆 XXX 將該汽車

以港幣一萬三千圓 (HKD$13,000.00)出售予 XXX。  

於 2006 年 12 月中旬，第一被害人詢問嫌犯有關車牌編號為

MG-XX-XX 汽車的出售情況，當時，嫌犯表示該車仍然未出售。  

故第一被害人致電民政總署，並得知其車牌編號為 MG-XX-XX 汽車

已於 2006 年 10 月轉讓了給其他人，之後，第一被害人再詢問嫌犯時，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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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仍然表示該車在待出售中。  

第一被害人又致電“XXX 漁欄”負責人及“XX 酒店”採購部主任詢

問，得知嫌犯沒有與“XXX 漁欄”及“XX 酒店”作出任何交易。  

於 2006 年 12 月下旬，嫌犯將港幣七千五百圓 (HKD$7,500.00)交給第

一被害人作為清還車牌編號為 MG-XX-XX 汽車的部份款項，由於當時第

一被害人出資港幣二萬圓 (HKD$20,000.00)，故被害人在賣車的事件中損失

為港幣一萬二千五百圓 (HKD12,500.00)。  

第 一 被 害 人 損 失 總 數 約 為 港 幣 二 十 五 萬 四 千 五 百 圓

(HKD$254,500.00)，於 2007 年 1 月 11 日，第一被害人報警求助。  

於 2007 年 1 月至 5 月期間，嫌犯曾多次還款予第一被害人，總數為

澳門幣六萬圓 (MOP$60,000.00)及港幣五百圓 (HKD$500.00)，上述款項是嫌

犯存入第一被害人的妹妹 XXX 的帳號為 45388XXXX 永亨銀行的戶口

內，或嫌犯委託他人到祐漢街市“XX 魚檔”交給第一被害人。  

於 2007 年 5 月 31 日，嫌犯透過一內地電話號碼為 1300569XXXX 向

第一嫌犯發出短訊，內容是“明天下午三點半在台山美味園見面，請帶埋

我簽過的文件出來，交收後，我要取走”。  

但在當日，第一被害人在上述餐廳等嫌犯，嫌犯一直沒有出現。  

後來，警方截獲嫌犯。  

* 

於 2004 年 7 月，第二被害人 XXX 認識了嫌犯，之後，兩人便發展

成為情侶關係及開始同居生活。  

於 2005 年 7 月，第二被害人為嫌犯產下了一名女兒，但兩人沒有註

冊結婚。  

於 2005 年 6 月，嫌犯向第二被害人表示屬於第二被害人的一輛車牌

編號為 MG-XX-XX、牌子為 HONDA、型號為 CIVIC 的白色汽車波箱出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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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問題，如要進行維修車輛的費用昂貴，並建議第二被害人出售該車。  

嫌犯要求第二被害人先簽下一份車輛轉名文件，簽署後嫌犯更要求

第二被害人交出身份證明文件以辦理有關轉名手續，目的是將車牌編號為

MG-XX-XX 汽車轉名給嫌犯及將該車放在車行內出售，當有客人欲購買該

車時，便即時很快地出售。  

之後，第二被害人詢問嫌犯有關車牌編號為 MG-XX-XX 汽車的出售

情況，當時，嫌犯表示該車仍然待出售中。  

於 2005 年 11 月，嫌犯將屬於第二被害人的車牌編號為 MG-XX-XX

汽車以澳門幣四萬圓 (MOP$40,000.00)出售予嫌犯的朋友 XXX。  

於 2006 年 3 月，嫌犯向第二被害人表示因已產下女兒，並建議購買

一輛七座位二手車，及表示不需支付現金，只需用第二被害人的信用卡作

為擔保，在簽帳時未簽上她的簽名車行是不能過數的，嫌犯更表示如日後

真的需要購買車輛，嫌犯會支付現金，及取回有關第二被害人未簽名的信

用卡單據。  

故第二被害人便將其一張編號為 4908-5901-XXX-XXXX 大豐銀行信

用卡及一張編號為 4511-7801-XXXX-XXXX 中國銀行信用卡交予嫌犯作為

到車行用作訂金之用。  

之後，嫌犯便帶被害人到位於黑沙灣百佳超級市場對面的一間“XX

專業汽車維修中心”觀看二手車，並表示欲購買其中一輛七人車，售價約

為澳門幣八萬圓 (MOP$80,000.00)，嫌犯表示以信用卡簽帳時未簽名作為訂

金。  

於 2006 年 2 月 20 日，嫌犯持有第二被害人的上述一張編號為

4908-5901-XXXX-XXXX 大 豐 銀 行 信 用 卡 及 一 張 編 號 為

4511-7801-XXXX-XXXX 中國銀行信用卡，到達“XX 專業汽車維修中心”，

以便支付車牌編號為 MG-XX-XX 及車牌編號為 MG-XX-XX 的汽車有關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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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費用。  

嫌犯將屬於第二被害人的上述一張編號為 4908-5901-XXXX-XXXX

大豐銀行信用卡及一張編號為 4511-7801-XXXX-XXXX 中國銀行信用卡交

給“XX 專業汽車維修中心”東主 XXX 擦卡，每張信用卡分別簽帳了澳門幣

一萬圓(MOP$10,000.00)。  

之後，嫌犯拿上述兩張信用卡的收據到上述車行外，接著，嫌犯便

拿著已簽名的有關信用卡收據的存根交回予車行東主 XXX。  

於 2006 年 5 月，第二被害人發現數個月已沒有收到銀行信用卡的月

結單，故經銀行詢問後，發現上述兩張信用卡已被人簽帳，每張信用卡分

別簽帳了澳門幣一萬圓 (MOP$10,000.00)，但上述有關的信用卡簽帳的簽名

並不是第二被害人所簽署的。  

於 2006 年 5 月 10 日，上述其中一張編號為 4511-7801-XXXX-XXXX

中國銀行信用卡又被簽帳了澳門幣三千五百圓 (MOP$3,500.00)，但該信用卡

簽帳的簽名亦不是第二被害人所簽署的。  

於 2007 年 1 月 11 日，第二被害人與第一被害人一起報警求助。  

期間，嫌犯向第二被害人歸還了澳門幣三千五百圓 (MOP$3,500.00)，

故第二被害人的損失總數約為澳門幣六萬圓 (MOP$60,000.00)。  

* 

嫌犯為了自己不正當得利，以詭計使兩名被害人在有關事實方面產

生誤會及受騙，而令她們作出造成其本人財產有所損失的行為，意圖侵犯

他人財產。  

嫌犯因占有信用卡而使發卡者作出支付，而利用此可能性，造成發

卡者或第三人有所損失，意圖侵犯他人財產。  

嫌犯自由、自願及有意識地實施上述行為，且深知其被法律所不容

及制裁。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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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

未審理查明之事實： 

1. E 委託 XX 地產公司負責人 XXX 將東望洋新街 XXX 號

XXX 地下 D 單位出售，並將該單位的鎖匙交予 XXX 保管，

以方便買家進入單位內觀看。 

2. 2007 年 11 月，A(上訴人)向 XXX 表示正替一名公司東主尋

找一個住孛單位作為公司宿舍，XXX 向上訴人介紹數個單

位，其中包括東望洋新街 XXX 號 XXX 地下 D 座，XXX

並透露持有該單位的鎖匙。 

3. 此後，A(上訴人)經常借故前往 X 地產與 XXX 閒談，每當

XXX 外出工作時，上訴人便趁機留在公司內翻查有關不動

產的資料，從中得悉東望洋新街 XXX 號 XXX 地下 D 的物

業所有人為 E，並取得其澳門居民身份證的資料。 

4. 之後，A(上訴人)向 XXX 訛稱有客人有意購買東望洋新街

XXX 號 XXX 地下 D 單位，要求 XXX 借出單位鎖匙予上

訴人，由上訴人帶領客人前往觀看單位。由於上訴人曾從

事地產經紀，因此 XXX 相信上訴人，將單位的鎖匙交予上

訴人，上訴人將單位鎖匙拿往複製後，將鎖匙交還 XXX。 

5. 其他與已證事實相反之事實。 

 

 

三、法律方面 

 

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： 

-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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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再次調查證據 

- 法律適用錯誤 

- 刑罰的特別減輕 

 

1. 上訴人提出了在審判聽證中，沒有足夠證據證實上訴人偽造

及使用偽造文件，因而違反限定證據價值的規則及罪疑從無原則（in 

dubio pro reo），即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。 

 

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2 款 c)項規定，上訴亦得以

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，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

的資料，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。 

 

終審法院於 2001 年 3 月 16 日，在第 16/2000 號刑事上訴案判

決中認定：“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，也

尌是說，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，或

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。錯誤還指違

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，或職業準則。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，明

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。” 

 

經分析原審判決書內所載的已被證實的事實及未被證實的事

實，並未發現互不相容的情況。 

 

審查證據方面，原審法院在事實之判斷中說明：“上述事實，有

嫌犯之供詞、證人 B、C 及 D 的證言，此外，還有本卷宗內的有關文

件，證據充分，足以認定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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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分析相關證據，原審法院除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上訴人之聲

明外，還聽取了證人 B、C 及 D 的證言，審查了案中有關文件，包括

上訴人並未在其手機中出現與業主“E”的電話號碼的通話記錄（打出

或打入），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一項加重詐騙罪的事

實做出判斷。 

經分析上述的證據，並結合一般經驗法則，可合理且顯而易見

地得出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實施了詐騙行為並無明顯錯誤之處，亦沒

有違反“罪疑從無”原則。 

 

因此，上訴人上述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。 

 

2. 上訴人提出了中級法院應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15 條的

規定，再次調查證據。 

 

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15 條第 1 款之規定，在曾將以口頭

向獨任庭或合議庭作出之聲明予以記錄之情況下，如發現有第四百條

第二款各項所指之瑕疵，且有理由相信再次調查證據可避免卷宗之移

送者，則高等法院容許再次調查證據。 

 

由於在原審判決中並未發現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2 款

所指之瑕疵，無需按照第 415 條規定再次調查證據。 

 

3.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錯誤適用法律，提出其具正當職業，並

提交了上訴人於 2005 年在酒店工作期間取得的嘉許狀，認為行為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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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構成一項加重詐騙罪，且被害人已聲請撤訴，應判處上訴人罪名不

成立。 

 

《刑法典》第 211 條第 4 款 b)項規定，行為人以詐騙為生活方

式，則處二年至十年徒刑。 

 

正如助理檢察長在其意見書中指出：“„以詐騙為生活方式‟這一

加重情節是否成立並不取決於行爲人是否擁有固定工作和穩定收

入，也不要求行爲人以排他的方式進行詐騙；行爲人擁有職業和工作

收入或其他收入的事實並不必然排除其以實施詐騙行爲作為其生活

方式。” 

為此，原審法院轉錄了上訴人於 1997 年至 1998 年期間實施的

一項加重詐騙罪的犯罪事實，其於 2005 年至 2007 年期間實施的一項

巨額詐騙罪、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、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、一項巨額

詐騙罪及一項濫用信用卡罪的犯罪事實（參閱刑事案件第

CR2-04-0130-PCC號及第CR2-08-0338-PCC號合併第CR3-08-0267-PCC

號卷宗）。 

根據上訴人的犯罪紀錄及有關犯罪事實，可發現上訴人已是多

次行騙，被害人當中包括為其誕下一名女兒的同居女友。基於有關的

犯罪事實，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人經常作出詐騙行為，並以此為生活方

式，並無不當之處，亦無錯誤適用法律。 

 

此外，原審法院已清楚列出：“其行為觸犯一項《刑法典》第

211 條第 4 款 b)項所規定及處罰之「加重詐騙罪」，而有關犯罪為公

罪，當事人不可自由處置。申言之，被害人 F 之撤訴(見卷宗第 4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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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499 頁)並非合法有效。” 

 

因此，上訴人上述部分的上訴理由亦不成立。 

 

4. 上訴人提出已全數返還所有涉及的金額作為有關案件涉及

之全部賠償，應按照《刑法典》第 221 條准用的第 201 第 1 款的規定，

應特別減輕上訴人的刑罰。 

 

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201 條第 1 款規定：“如在第一審之審判聽證

開始前，返還盜竊或不正當據為己有之物，又或行為人彌補所造成之

損失，且未對第三人構成不正當之損害者，則特別減輕刑罰。” 

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221 條的規定，“第 201 條之規定，相應適用

於本章之罪，但屬第 215 條、第 216 條及第 219 條所規定之情況除外。” 

 

根據第 499 頁所附聲明書顯示，上訴人在審判聽證前已將詐騙

金額退回被害人，因此，按照《刑法典》第 221 條結合第 201 條第 1

款規定，必須對上訴人的刑罰作出特別減輕。 

 

《刑法典》第 211 條第 4 款 b)項規定，加重詐騙罪的刑罰為 2

年至 10 年徒刑。按照《刑法典》第 67 條所規定，上述刑幅下降為 1

個月至 6 年 8 個月徒刑。 

 

本案中，上訴人非為初犯，在庭審期間否認控罪，對其犯罪行

為欠缺悔意；上訴人利用他人的信任，騙取金錢，情節惡劣，故意程

度相當高。上訴人所觸犯的一項《刑法典》第 211 條第 4 款 b)項所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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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詐騙罪，並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221 條准用的第 201

第 1 款，具全部返還不正當據為己有之金錢之特別減輕的情節，改判

上訴人三年三個月徒刑已能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要求。 

 

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71 條的規定，與第 CR2-08-0338-PCC 號卷宗

之刑罰競合，判處上訴人七年三個月徒刑之單一刑罰。 

 

因此，上訴人上述部分理由成立，其刑罰應予特別減輕。 

 

 

四、決定 

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。 

因此，改判上訴人 A 觸犯一項《刑法典》第 211 條第 4 款 b)項

所規定及處罰的「加重詐騙罪」，具《刑法典》第 221 條結合同法典

第 201 條第 1 款特別減輕情節，判處三年三個月徒刑；與卷宗

CR2-08-0338-PCC 之刑罰競合，單一刑罰為七年三個月徒刑。 

另外，否決上訴人再次調查證據的申請。 

 

判處上訴人繳付 2 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。 

訂定上訴人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 2,000 圓，先由終審法院院

長辦公室墊支。 

著令通知，並交予上訴人本裁判書副本。 

2011 年 7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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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譚曉華 (裁判書製作人)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司徒民正 (第一助審法官)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陳廣勝 (第二助審法官) 


